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廠型實驗室產研加值補助作業要點 

  107年 5月 1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 8月 6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9月 1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4月 26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並推動產學及研究發展，持續鏈結產業之能，以
培育人才實務能力與業界接軌，依「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廠型實驗室設置暨管理辦法」，成

立兼具基礎訓練與客製化試產功能之「工廠型實驗室」。規劃加值補助使本校各教學與研究

單位得以推動工廠型實驗室教研活動，特訂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廠型實驗室產研加值補

助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產研加值補助對象為本校工廠型實驗室。凡依「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廠型實驗

室設置暨管理辦法」前年度考評結果為優等者，且該工廠型實驗室因執行產學合作或研究發

展工作之需要，由企業獲得募款或捐贈補助(統稱「校外」資源)，得依本要點向本校申請部
分經費補助，以充實整體資源。 

三、 申請及補助原則 

(一) 申請單位或人員應於研究發展處公告受理申請期限內填具申請表，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廠商報價單、申請人員近三年之學術研究績效、廠商捐贈承諾書、儀器設備規劃說明、
工廠型實驗室考核結果通知書)繳交至研究發展處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二) 本要點補助經費之申請，依下列原則辦理： 

補助對象 
產研加值補助 
之內容 

經費比例 

學校補助 
(最高) 

執行單位 
校外資源 

(最低) 

工廠型實驗室 研究用儀器設備   30%    20% 50% 

(三) 經費比例申請時先以採購預算金額為基準。決標金額以執行單位、校外資源、學校補助
之先後順序決算，各工廠型實驗室每一年度以補助一次為原則，且三年內不得重複申請

本補助。 
(四) 依本要點補助之儀器設備，其獲校外資源捐贈部分須於核定年度內，依本校捐贈程序提
具證明文件(現金捐贈者請提供收據影本；實體捐贈者請提供感謝函及財產證明文件)送
研究發展處存查。未依規辦理者，將依法究責並不得再申請本補助。 

(五) 本項補助為鼓勵各工廠型實驗室申請及提高經費使用效率，以獲補助次數較少者為優先
辦理對象；且同一儀器設備補助申請案件，不得依校內其他相關辦法重複申請補助。 

(六) 凡依本要點獲補助之儀器總價達新臺幣兩百萬元以上者，須申請納入本校貴重儀器，並
應遵循「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貴重儀器管理辦法」之規範。 

 (七) 受補助人須遵守政府與學校相關會計法規，親自簽署本計畫執行同意書，同時遵守相關
經費核銷規定，並親自參與相關法規宣導說明會。 

四、 研究發展處將每年召開審查會議，於年度預算額度內審議申請之案件與補助金額，並簽奉
校長核定。獲補助之單位或人員應配合研究發展處辦理後續追蹤作業，且其所獲得的補助

款需於核定年度執行完畢並核實報支辦理經費核銷，否則視同放棄。 
 五、 本要點之補助以設備費為限，所需經費由本校相關計畫經費或編列專案預算支應之。 

六、 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